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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 

互联网人身险业务进一步规范 头部险企及中介受益更多 

事件：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机构互联网人身保

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。 

继《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》后，对相关规则进行完善：2021 年 2 月

《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》修订实施，明确业务开展机构和条件，要求

持牌经营，互联网保险流量平台迎来正式监管下的发展。此次通知作为配

套文件，对相关监管规则进行细化。 

1） 互联网人身险业务实施专属管理，业务范围包括意外险、健康险（除

护理险）、定期寿险、十年期及以上普通型人寿保险和十年期及以上

普通型年金保险及中国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产品。未来互联网人身险

业务以保障型产品及 10 年期以上储蓄型产品为主，对于创新型产品

如分红险、万能险等并不在相关产品之列。 

2） 线上线下融合开展人身保险业务的，不得使用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，

不得将经营区域扩展至未设立分支机构的地区。以避免借互联网人身

险业务名称，规避“双录”等监管要求。 

3） 经营机构要求：①连续四个季度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 120%、核心偿

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 75%；②连续四个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在 B 类及

以上；③连续四个季度责任准备金覆盖率高于 100%；④保险公司公

司治理评估为 C 级（合格）及以上；⑤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。对

于十年期以上普通年金及终身寿险等产品，对连续四个季度综合偿付

能力充足率要求提升至 150%、且偿付能力溢额超过 30 亿元、风险

综合评级在 A 类以上，部分公司可能因为以上条件不符合而将近期停

售相关产品，行业中仅少数公司符合相关条件。 

4） 区域要求方面：大部分互联网人身险业务可全国销售，但对于费用补

偿型医疗保险、失能收入损失保险等，除符合前述基本条件，还需在

经营区域内设省级分公司，或与其他已开设分支机构的保险公司和保

险中介机构合作经营，确保销售区域内具备线下服务能力。因此对百

万医疗险、惠民保产品等，部分区域分支机构不健全的中小公司仅能

通过保险中介机构实现销售，此类产品方面有望给头部保险中介机构

带来业务契机。 

5） 服务要求：保险公司应保障每日无间断在线服务；加强投诉管理，接

到投诉后 1 个工作日内与投诉人取得联系，探索建立投诉回访机制。 

6） 定价设计方面，互联网长险平均费用率上限更低：保险期一年及以下

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预定附加费用率不得高于 35%；一年以上产品首

年预定附加费用率不得高于 60%，平均附加费用率不得高于 25%。

而据 2020 年《关于印发普通型人身保险精算规定的通知》，保险期

一年以上的期缴个险产品平均附加费用率上限最高为 35%。 

7） 首次实施定价回溯监管，要求保险公司定期回溯实际经营结果与定价

假设偏离情况，并引入主动调整、公开披露和主动上报机制。 

8） 关于过渡期：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进行业务整改，同时业务回溯

机制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。 

未来互联网人身险业务更为规范，头部险企及中介受益更多：此次监管对

互联网人身险业务规范更为细化，同时对包括产品范围、经营机构、服务

等提出要求，尤其对于持续的偿付能力、治理评估和偿付能力溢额等方面

规定具体要求，并实施定价回溯机制，有助于改善行业乱象；此外对互联

网长险费用率的限制使得在价格上具备相对优势、大型保险中介在经营区

域上具备优势，未来头部险企及中介有望更加受益。 

风险提示：行业竞争加剧风险；行业监管加强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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